
國立臺東大學 校際選課(本校學生至他校選課) 作業流程

1.填寫校際選課申請表
  (本校至外校選課)

2.檢附他校開課資料及課程
  大綱

申請表退還
申請學生

確認欲修課程為
本校未開設之課程

校際選課作業
(本校至他校選課)

本校可抵認科目之開課
單位審核是否同意抵認

併計入畢業學分

學生所屬系所
主任簽核

是

教務處課務組審查是
否符合校際選課規定

是

教務處註冊組複核學分
抵認是否符合規定

是

教務長核定是否准予
至他校選課

是

是

 學生持本校核准之申請表
 至接受校際選課之學校辦
 理審核並繳費蓋章

1.申請表正本繳回本校課務組
2.影本一份繳回本校註冊組存查
3.影本一份由學生留存

課務組承辦人
輸入校際選課資料

他校成績寄達本校後，註冊
組承辦人輸入學生成績

完成

否

否

否

否

否

承辦單位：教務處課務組
辦理時間：依跨修學校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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